
附表
牙科醫療院所友善醫療環境評量表
	評量日期
	

	醫療院所名稱
	

	醫療院所地址
	

	聯絡人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聯絡人電子信箱
	


【必要項目】

	項目
	內容
	檢核情形(請打V )

	院所位置
	(一)設置在1樓者

	
	1
	出入口地面平順(高度在 0.5公分以下)，門口淨寬至少75公分以上，可方便輪椅、手持柺杖或助行器進出。
	

	
	2
	出入口若有門檻或台階，高度在 0.5公分以上，有作斜角處理、斜坡或提供斜坡板。
	

	
	(二)設置在地下室或2樓以上者

	
	1
	設置電梯者電梯機廂深度至少需有110公分以上，電梯門寬度至少80公分以上。
	

	
	2
	設有電梯、昇降設施或坡道可通達。
	

	大門
	1
	若有設置自動門專用無線觸摸開關，設置高度距離地面介於80~90公分，自動門前方保留一處輪椅可靠近操作按鍵的空間。
	

	
	2
	大門加裝服務鈴，供行動不便者使用。
	

	
	3
	大門無法加裝服務鈴，設有協助聯絡電話，以協助行動不便者。
	

	室內通路
	1
	淨寬至少90公分以上，方便行動不便之民眾通行。
	

	
	2
	淨寬至少75公分以上，方便行動不便之民眾通行。
	

	
	3
	以自備行動工具協助民眾通行。
	

	診療室
	1
	備有移位設施，協助無法自行移位之民眾，移動到診療椅。
	

	
	2
	門淨寬至少75公分以上，內部空間方便行動不便者進出。
	

	治療椅
	1
	至少有一台治療椅可調整座椅高度，離地面至40-45公分，且椅背可傾立，治療椅有一側保留至少74公分空間，方便輪椅、手持柺杖或助行器之民眾靠近使用。
	

	
	2
	至少有一台治療椅可調整座椅高低，另該治療椅有一側保留空間，方便輪椅、手持柺杖或助行器之民眾靠近使用。
	

	
	3
	至少有一台治療椅可調整座椅高低椅背可傾立。
	


【其他項目】

	項目
	內容
	檢核情形(請打V )

	掛號/批價櫃檯
	1
	高度65-80公分以下，方便行動不便者靠近使用。
	

	
	2
	有協助掛號/批價機制。
	

	櫃台及進出動線
	1
	有明顯之引導標示。
	

	
	2
	有協助引導之人員。
	

	廁所
	1
	室內有設置廁所並符合無障礙標準，需留有通路、走廊淨寬至少90公分以上，可方便通往廁所。
	

	
	2
	室內有設置廁所並符合無障礙標準，需留有通路、走廊淨寬至少75公分以上，可方便通往廁所。
	

	
	3
	室內有設置廁所，診所有協助如廁機制。
	

	X光檢查室
	1
	門淨寬至少75公分以上，迴轉空間至少120公分，方便輪椅使用者進出。
	

	
	2
	X光機設備方便輪椅使用者使用。
	


備註： 
1. 名詞說明

· 「行動不便者」是指輪椅使用者、視覺障礙者、手持柺杖或助行器之民眾。

· 「廁所」的無障礙標準請參考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第五章」

· 「室內通路」是指通往各室內空間之路徑。

2. 本評量表主要以醫療院所內部空間設備為主，區分為「必要項目」、「其他項目」如下說明：

· 「必要項目」行動不便者能夠進入醫療院所且可接受診療。

· 「其他項目」符合必要項目之外，再增加其他無障礙空間。

3. 若醫療院所有願意規劃更完善的無障礙環境設施，建議參考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」、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章無障礙建築物」、｢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｣。

4. 評量說明：不評分，以勾選項目內容，顯示院所醫療環境之提供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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